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 王夏树）“当时
浓烟非常大，小孩出现了昏迷，
如果再晚几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5 月 15 日 22 时许，芦淞区
建设街道老武装部路桥头社区
20 栋居民楼突发大火。接到报
警后，芦淞区体育路、鑫盛路消
防救援站5台消防车、30余名消
防员赶赴现场救援。

着火房间位于一栋7层民房
的3楼，火苗已蹿出窗外，火势有
向上蔓延的趋势，大量浓烟充斥着

整个楼梯间，有多户人员被困，情
况危急。现场指挥员立即命令一
组人员持水枪灭火，另一组迅速对
起火楼层以上逐层逐户展开搜救。

“屋里有没有人，我们来救你
们了……”几名消防员顶着高温
和浓烟，进入火场并对火势进行
压制，减少烟雾向楼梯间蔓延。

“ 救 救 我 们 ，这 里 有 孩 子
……”在 5 楼，消防员廖隆辉听
到呼救声后，他和队员在房间内
发现 5 名被困人员，其中有 2 个
孩子。其中有个小女孩吸入了

大量浓烟，已有些意识不清。廖
隆辉找来湿被子将孩子包裹住，
紧紧抱着孩子冲下楼，交至医护
人员手中。由于吸入大量浓烟，
廖隆辉出现了呕吐等不良反应。

22 时 45 分，另一组搜救人
员在 7 楼发现 2 名被困老人，消
防员给他们戴上逃生面罩，背着
他们疏散至1楼安全位置。

当晚整个搜救过程持续近1
个小时，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火场里 消防员救出7条命
时间 5月15日晚上 地点 芦淞区老武装部路A

B 急流中 救援绳拉回落水者
时间 5月17日 地点 云龙示范区龙母河

▲消防员用湿被子包着小女孩走出火场。 通讯员供图
热线上
工作员挽回轻生人
时间 5月17日下午
地点 荷塘区嘉德工业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王晖）昨天，市民王女士（化名）给晚
报热线28829110打来电话，感谢市
长热线的工作人员邓超女士、派出所
的石德瑞警官以及前来救援的消防
官兵，因为他们的帮助，让她打消了
轻生的念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女士是醴陵人，今年33岁，离
异后她带着十岁的小女儿，住在荷
塘区，靠做防水补漏的小工程艰难
度日。

今年 4 月 27 日，长沙的湖南卓
昊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下称卓昊装
饰）的工作人员找到她，说他们之前
在荷塘区嘉德工业园株洲前进轮胎
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前进轮胎公司）
做装修，该公司办公室屋顶漏水，让
她去看看。王女士到了前进轮胎公
司，经该公司负责人冯某许可后，拆
开木质吊顶，发现漏水面积较大。

经协商，卓昊装饰让她按 6000
元接下这单活。后来，卓昊装饰支
付了6000元工钱给业主后，前进轮
胎公司嫌王女士要价高，要另找人
做余下的工程。在此情形下，王女
士要求前进轮胎公司支付 1000 元
工钱。因之前没有书面约定，前进
轮胎公司拒付这笔钱。

王女士于是四处求援。她找到
劳动监察部门，因为证据不足没被
受理。她又找荷塘区司法局律师求
助，也没有结果。

前天下午，王女士又来到前进轮
胎公司讨要工钱，遭到拒绝后，一时
想不开，就站在办公楼的楼顶上，放
声大哭。这时，她拨通了12345市长
热线。接热线的是邓超，王女士告诉
她，自己还留有一套房子，要把房子
赠予邓超，只求邓超帮她带大自己的
女儿……

邓超接电话后，规劝王女士不
要冲动，找话题转移王女士注意力，
在聊到王女士的儿女和父母家人
后，王女士再度失声痛哭。与此同
时，邓超让同事联系警察。

接到报警后，荷塘公安分局明
照派出所的石德瑞警官和市消防支
队的同志紧急赶到现场，跟王女士
进行沟通。在得到大家可以帮她的
口头承诺后，王女士终于放弃轻生
念头。

之后，石德瑞警官联系了前进
轮胎公司负责人，对方答应支付500
元工钱给王女士，一场可能引发悲
剧的纠纷成功化解。

记者提醒市民，在外务工最好
签订书面合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
纠纷。同时希望市民合理维权，不
要轻易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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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借款人承诺
承担债务被追债

小美因开店所需向唐先
生借款45 万元，但是生意一
直不好，亏损严重，小美选择
了停业。唐先生看到小美这
种情形，很担心，怕自己的钱
无法收回，故多次询问小美
的经济情况和还款来源。

小美的男朋友小柏看到
小美压力过大，于是向唐先
生表示自己会共同承担全部
借款本息的还款义务。在此
情况下，唐先生同意了两人
延长借款期限五个月的请
求。

之后，借款期限届满，小
美未能偿还借款，唐先生向
小柏发函要求还款。因家人
的强烈反对，小柏不愿意继
续帮助小美，于是拒绝了唐
先生的要求，并表示自己并
不是借款人，应当由小美来
还钱。

聂律师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第
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
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
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
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
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
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
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
债务。

本案中，小柏明确表示
愿意承担债务，且唐先生未
拒绝，那么小美和小柏对该
45万元的借款本息具有连带
还款的义务，借款期限届满
之后，唐先生要求小柏还款，
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聂
炜律师团队公众号。

聂炜律师团队每天在线
及时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咨询电话：
聂炜律师
13973309857
张倩律师
18273396450
联系邮箱：
421107511@qq.com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

市天元区庐山路 323 号明峰
银座1栋1402

▲清莲小区前的污水坑，散发臭味。记者 易楚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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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好消息！厂家现特别
面向全国糖尿病患者免费赠送
价值 398 元的无痛血糖仪一台，
全国仅有 1000 台，数量有限送
完为止！人性化设计：精准测
量、自动识别、免调码技术、五
电 极 技 术 、背 光 显 示 、微 量 采

血、语音读取。
特别提醒：凡年满 60周岁

患有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参加
此次活动，每人只能领取一台，
只需一个电话登记，免仪器费，
免运费。

申领电话：400-822-6798

无痛血糖仪 糖尿病患者 来电申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
近日，石峰区清莲小区居民邓先生致电晚
报热线 28829110 反映，该小区 15 栋前坪

的污水坑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处理。

14 日上午，记者来到清莲小区，远远
就能闻到污水坑散发出的阵阵恶臭味。
邓先生表示，污水坑是排污管道汇集点。
清莲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施工方将
该处水泥表层挖开后，至今没有进行平整
修缮。期间，他们向社区及有关部门反映
多次，但仍未解决。

在现场，一些居民纷纷表示，污水散
发的恶臭难以忍受。同时，蚊虫滋扰，也
让他们不敢开窗。

记者电话采访了负责小区改造的株
洲循环集团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
污水坑是因该小区改造过程中，各方意见
不一导致项目改造停滞。

该工作人员表示，经多次协商，该污
水坑将被改造成污水沉淀池，再进行水
体环保排放。改造工程预计今年 6 月启
动。

市人大代表、律师张如泉表示，
鱼塘承包方虽然没有直接侵害死者
文某，但其事先收取了钓鱼费用，可
以视为其向文某提供了有偿服务，那
么其就有义务向文某提供安全保

障。所以法院判决鱼塘承包方承担
补充责任并无不妥。

“本案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一
方面是商家在提供服务时，应提供完
善的安全保障，避免发生类似的意

外。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在消费时，应
尽量留意消费场所是否符合安全规
范。”张如泉说。

家门口这个污水坑惹人烦
清莲小区改造工程下个月有望重新启动

男子钓鱼遭高压线电击身亡
鱼塘承包方不是侵权方但应担责，法院判其补偿5万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明知有危险却不制止，仍放任垂钓者消费，
鱼塘承包方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近日，天元区法院判决了一起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纠纷案。

去年7月17日，案外人言某驾车
与文某前往我市某鱼塘钓鱼。之后，
言某联系了鱼塘承包方，并向鱼塘承
包方微信转账支付钓鱼费200元，约
定钓鱼时间为8个小时。结果当日下
午3时左右，文某在钓鱼过程中遭电
击致全身大面积烧伤，受伤后被紧急
送往医院救治。7月25日，文某不幸
因特重度烧伤并感染性休克，经抢救

无效死亡。治疗期间，鱼塘承包方垫
付了2万元医疗费。

据了解，事发处有标明“高压危险、
严禁钓鱼”的水泥桩标志。引发事件的
高压线是由电力部门设立、管理，而电
力部门在该处裸线也有警示标志。

去年11月6日，法院受理了文某
家属起诉电力部门的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案件。后来双方达成

民事调解，电力部门赔偿文某家属损
失39万元。

之后，文某的家属认为，鱼塘承
包方明知鱼塘上方有高压线，不但未
进行必要的提醒，也未到现场告知，
反而放任垂钓者自行垂钓，所以鱼塘
承包方应承担相应责任。遂将鱼塘
承包方起诉到法院，诉请法院判决鱼
塘承包方赔偿。

钓鱼时不幸遭遇电击身亡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主要是触电
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引发的争议。文
某的死亡主要原因是高压电击所
致。目前，文某的家属已与实际侵权
人就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协议，实际侵
权人也承担了侵权赔偿责任。而鱼
塘承包方不是侵权方，且在事故发生
处设有警示标志，尽到了主要管理义

务。但是，鱼塘承包方在同意他人垂
钓时未在现场，存在一定的疏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
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

法院酌情判决鱼塘承包方向文
某的家属补偿5万元。除去垫付的2
万元，鱼塘承包方还须支付3万元。

鱼塘承包方不是侵权方，也应承担责任

律师：消费者、商家都应以此为戒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 陈双容）“龙母
河中有人落水了，快来救人！”5
月 17 日一大早，经开公安分局
职教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
助，请求尽快出警救人。

人命关天，民警万忠平迅速
从设备室拿出救援设备，带领辅
警宾泽南等人赶往现场。出发
前，他还联系了消防、急救人员，
让他们前往事发现场汇合。

赶到现场一看，在龙母河碧

桂园小区后门段一个堤坝的中
央，一艘小船翻个底朝天。一名落
水男子扶着船角，艰难地漂浮在水
面上，随时面临被冲走的危险。

因水流湍急且距离岸边较
远，民警无法靠近落水男子。消
防救援人员来了，将救援绳索递
给落水男子。落水男子抓牢救
援绳索后，岸边警民合力将其拖
回岸边。

据了解，5 月 16 日、17 日连
续降雨，导致龙母河水位迅速上

涨，水中漂浮的垃圾多了起来。
接到群众反映后，香樟社区派出
两人划着一艘小船，前往河里打
捞漂浮垃圾。经过事发堤坝时，
因为水流急、落差较大，小船被
暗流强势吸入迅速倾斜，两人就
此落入水中。其中一人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游上岸，急忙拨打电
话报警。

落水男子被救上岸瘫坐在
地，随后被送上救护车，接受进
一步检查。

▲落水男子（左二）被救上岸后瘫坐在地。 通讯员供图


